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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已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若公司 2022 年触及下列情形之一：（1）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

业收入低于 1 亿元；（2）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3）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

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4）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

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5）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6）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交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深南股份”）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22〕第 367 号）。公司对关注函所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现对关注函所涉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2022 年 8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2022 年半年度报告》， 2022 年

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201.1 万元，同比下滑 51.44%；实现净利润-794.58 万元，

同比下滑 118.81%；实现扣非后净利润-872.45 万元，同比下滑 124.07%。 

你公司《2021 年年报》及《2022 年一季报》显示，2021 年度、2022 年一季

度营业收入分别同比下降 78.03%、85.32%；2021 年末，你公司存在银行账户资

金被冻结的情形，且存在多项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你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

已全部被冻结。 



请结合你公司目前营业收入持续大幅下滑、盈利情况持续恶化、银行账户

被冻结、诉讼事项、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全部被冻结、生产经营情况、资金及债

务情况等，充分提示你公司未来经营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经营

风险、退市风险、诉讼风险等。 

公司回复： 

1、目前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近期基本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受疫情及原业务团队离开的影响，公司

业务收入及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所下降，公司业务发展结果不达预期；同时

上游投资压减，市场需求萎缩，市场开拓难度加大，应收账款周期加长且回收压

力加大，对公司的业务拓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2021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

10,585.35 万元，比上年同期 48,183.54 万元下降 78.03%，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494.09 万元，比上年同期 1,681.79 万元下降 783.44%；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01.1 万元，较上年同期 6,592.46 万元下降 5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4.58 万元，较上年同期-3,63.13 万元下降

118.81%。 

如 2022 年全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公司存在触

及股票终止上市情形，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资金及债务情况 

公司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资产余额为 2.08 亿元（其中货币资金余额 6,924

万元），负债合计 5,926 万元（其中应付货款 2,65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8%。

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能覆盖公司全部的负债合计，不存在重大的经营风险。 

3、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冻结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主要子公司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诚科

技”）银行账户、资产受限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开户账户银

行名称 

账户类型

及用途 
被冻结单位名称 

被冻结金额 

(元) 

被冻结日

期 
被冻结具体原因 

1 
中国民生银

行**支行 
一般户 

广州铭诚计算机

科技有限公司 
15,214,078.36 2022/4/12 

为铭诚科技股东朱岳

标、缪坤民、徐晶晶

与铭诚科技关于盈余

分配的民事纠纷案件 

上述铭诚科技中国民生银行**支行账户部分资金冻结事项，为铭诚科技股东



朱岳标、缪坤民、徐晶晶与铭诚科技关于盈余分配的民事纠纷案件。案件基本情

况如下：铭诚科技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召开股东会审议《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同意铭诚科技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为基数，全体股东按持

股比例进行现金分红。股东朱岳标辞去铭诚科技总经理之后，新任管理团队根据

公司的资金现状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建议大股东向铭诚科技股东会提请重

新审议该利润分配议案，铭诚科技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股东会重新审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决定撤销 2021 年 8 月 19 日股东会做出的《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该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原告铭诚科技股东朱岳标、缪坤民、徐晶晶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

铭诚科技向朱岳标、缪坤民、徐晶晶支付 2020 年分红款、利息及案件诉讼费用，

涉及金额 15,214,078.36 元。目前该案件已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开庭，尚未有判决

结果。 

公司仍有充足的日常运营资金，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所有银行账户均可正常

结算，对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不构成实质影响。公司将依法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公司

的合法权益，争取尽快解除银行账户资金冻结。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诉讼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 

序

号 

立案/

传票时

间 

案号 案情概述 
 标的金额 

（元） 
进展结果 

披露日

期 

公司及子公司为原告 

1 
2020/1

0/30 

（2020）

深国仲裁

5204 号 

原告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起诉被告深

圳思达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的纠纷，原

告向仲裁院提起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退回货款

本金 910,000 元及延迟退款损失；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律师费 46,000 元和仲裁费用。 

987,003.58 

被告无可

供执行的

财产，执行

终结 

2022

年 4 月

16 日 

2 
2020/1

2/7 

（2021）

京仲裁字

第 1857号 

原告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起诉被告惠

州市沃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向仲裁委员会提起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货款 208,424 元及逾期违约金；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律师费、差旅费、仲裁费用。 

246,502.35 

被告无可

供执行的

财产，执行

终结 

2022

年 4 月

16 日 



3 
2022/1

/13 

（2022）

粤 0105民

初 400 号 

原告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起诉广州星

木科技有限公司（被告 1）、广州爱华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被告 2）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法院

提起请求：判令被告 1 向原告支付合同款

9,055,598 元及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资金占用利

息；判令被告 1 承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财产

保全费；令被告 2 对被告 1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9,103,598.00 

民事一审

2022年 3月

15 日开庭，

2022年 6月

10 日签订

调解协议

书 

2022

年 4 月

16 日 

4 
2022/2

/11 

（2022）

粤 0307民

初 3823号 

原告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起诉被告科

汇智联科技股份公司的原告向法院提起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合同款 290万元及违约金

55.5291 万元；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 

3,455,291.00 

2022年 4月

13 日已出

具调解书 

2022

年 4 月

16 日 

5 
2022/3

/1 

（2022）

桂 0103 

民初 

3800 号 

原告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起诉被告广

西德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原

告向法院提起请求：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合同

款 160,905 万元及违约金 80,452.5 元；令被告

承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1,689,502.50 

2022年 5月

9 日开庭，

等待判决 

2022

年 4 月

16 日 

6 
2022/3

/5 

(2022)粤

0106 民初

13907 号 

原告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起诉广州旭

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

法院提起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合同款

76.5043 万元及违约金 23.647 万元；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1,053,513.00 

2022年 6月

6 日开庭，

等待判决 

2022

年 4 月

16 日 

7 
2022/3

/4 

(2022)粤

0106 民初

10641 号 

原告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起诉某某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法院

提起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合同款

107.276 万元及违约金 5.32万元；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1,125,960.00 

2022年 7月

27 日已开

庭 

2022

年 4 月

16 日 

8 
2022/2

/18 

2022）粤 

0305 民

初 2705 

号 

原告深圳市深南臻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起诉

被告深圳纷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合同

的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法院提起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9,968.05元及逾期支

付合同款项的资金利息；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缴

纳的质量保证金 5,000 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 

25,000.00 

2022年 8月

23 日已开

庭，2022 年

8月 25日作

出一审判

决，支持原

告诉讼请

求 

2022

年 4 月

16 日 

9 
2021/1

2/10 

（2022）

粤 0106民

初 21789

号 

仲裁委员会判决被告龚**支付原告广州铭诚计

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55549.2 元。被告不服裁决，向天河区人民法院

上诉。请求改判支付经济补偿金 47613.6 元。 

55,549.00 

已收案，未

出开庭传

票通知。 

2022

年 4 月

16 日 



10 
2022/6

/22 

（2022）

粤 0113民

初 12964

号 

徐**未缴纳应纳个税，公司向其请起诉讼，请求

向公司支付 307840 元代缴个税。 
307,840 

已收案，未

开庭，被告

已补缴税

款，双方和

解，已出撤

诉裁定。 

未达到

披露标

准 

11 
2022/8

/5 

（2022）

粤 0106民

初 29174

号 

朱**未缴纳应纳个税，公司向其请起诉讼，请求

向公司支付 307,840 元代缴个税。 
307,840 

已完成受

理费缴费，

未收到正

式开庭传

票。 

未达到

披露标

准 

12 
2022/6

/17 

（2022）

粤 2071民

初 19877

号 

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法院提起请求：1、判令

被告中山市石成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立即支付

合同款项 624425.53 元及逾期利息 56411.6 元

（以 624425.53元为本金按照按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自 2020 年 1 月 19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暂计至 2022 年 6 月 6 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 

680,837.13  

2022年 7月

29 日开庭，

2022年 8月

16 日第二

次开庭. 

未达到

披露标

准 

13 
2022/7

/25 

（2022）

云 0721民

初 959 号 

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法院提起请求：1、判令

被告康美健康小镇投资（丽江）有限公司立即支

付合同款项 118836.9 元及资金占用费 13435.07

元（以 118836.9 元为本金按照按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 3.7%计算自 2019 年 6月 5 日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暂计至 2022 年 6 月 8 日）；2、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132,271.97  

2022年 8月

12 日已开

庭，等待判

决 

未达到

披露标

准 

公司及子公司为被告  

14 
2022/3

/19 

（2021）

粤 0106民

初 43078

号 

原告佛山市可普智能锁业科技有限公司起诉广

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的纠

纷，原告向法院提起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各个项目工程进度款 132,696 元及验收款

293,068 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25,764.00 

2022年 5月

17 日第一

次开庭

2022年 6月

10 日第二

次开庭 

2022

年 4 月

16 日 

15 
2022/3

/29 

（2022）

粤 0106民

初 14554

号 

原告徐晶晶起诉被告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原告向法院提起请

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0 年分红款 744,610

元及利息 16,093.92 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 

760,703.92 

民事一审

2022年 7月

8 日开庭，

尚未有判

决结果。 

2022

年 4 月

16 日 

16 
2022/3

/29 

（2022）

粤 0106民

初 14553

号 

原告缪坤民起诉被告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

公司于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原告向法院提起请

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0 年分红款

2,829,518 元及利息 61,156.89 元；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 

2,890,674.89 

民事一审

2022年 7月

8 日开庭，

尚未有判

决结果。 

2022

年 4 月

16 日 



17 
2022/3

/29 

（2022）

粤 0106民

初 14548

号 

原告朱岳标起诉被告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原告向法院提起请

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0 年分红款

11,318,072 元及利息 244,627.55 元；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11,562,699.55 

民事一审

2022年 7月

8 日开庭，

尚未有判

决结果。 

2022

年 4 月

16 日 

18 
2022/5

/24 

穗劳人仲

字（2022）

8120 号 

原告徐**向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深南

金科股份有限公司两被告请求支付工资与补偿

金共计 772098 元。 

401,465 

已和解，两

被告共计

支付

401465.41

元工资及

补偿款。 

2022

年 4 月

16 日 

19 无 

（2022）

京仲案字

第 3307号 

合同纠纷，仲裁请求： 

1、判令被申请人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向申请人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4861595.4 元； 

2、违约金 951074.7 元（暂计至 2022 年 5 月 20

日）； 

3、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5,812,670.10 

拟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开庭 

未达到

披露标

准 

合

计 

诉讼总金额合计 41,024,685.99 元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合计金额为 19,170,708.53 元，占总金额的 46.73%；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合计金额为 21,853,977.46 元，占总金额的 53.27%。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周世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红岭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红岭控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63,447,9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8%；

其中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28,563,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7%；累计被司法

冻结本公司股份 63,447,9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8%；累计被轮候冻结本公

司股份 301,504,023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75.20%。具体质押和冻结情况如下

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累计被冻结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周世平 45,864,029 16.97% 28,563,100 62.28% 10.57% 45,864,029 100% 16.97% 



红岭控股

有限公司 
17,583,903 6.51% 0.00 0.00 0.00 17,583,903 100% 6.51% 

合计 63,447,932 23.48% 28,563,100 45.02% 10.57% 63,447,932 100% 23.48% 

（1）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周世平先生已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案件已由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移

送至深圳市人民检查院。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世平先生家属

通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世平先生涉及的上述刑事案件目前已进入审

判阶段。 

上述股份被冻结主要涉及控股股东周世平先生及其关联公司刑事案件，其处

置情况取决于各法院的司法裁决，目前暂未收到被司法强制执行通知。 

（2）由于周世平先生被实施刑事强制措施触发股票质押提前购回情形，首

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向周世平先生发送了《关于要求周

世平先生股票质押回购合约提前购回的提示函》，要求周世平先生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前对上述质押合约进行提前购回，否则视该笔股票质押合约违约。2021

年 7 月 29 日，周世平先生未按期将上述股票质押合约提前购回，首创证券向周

世平先生发送了《关于对周世平先生股票质押式回购合约的违约提示函》，首创

证券将启动处置程序，拟通过二级市场竞价卖出、大宗交易、申请司法强制执行，

以及其他合法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允许的方式

减持周世平先生所持公司股份预计不超过 9,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2%，

具体数量以实际执行数量为准，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票可能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3）。截至目前，周世平先生未偿还首创证券质押股份相关本金及利息，

公司也暂未收到首创证券处置情况通知，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 

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事项主要涉及控股股东周世平先生

及其关联公司刑事案件，案件尚在审理中，不排除未来存在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被

拍卖进而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二：根据本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

告格式》的规定，关注、核实相关事项，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你公司近期股价波动与公司基本面是否

匹配，是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变动幅度一致，并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市

盈率、股价变动等情况，就短期内股价涨幅较大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 

“其他事项类第 1 号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格式”的规定编制公告，公

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关注及认真核实，公司进行了核查，并向控股股东家

属进行了询问。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基本面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前未发生重大变化，股价波动远高于公司基本面变化

水平。 

截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收盘，公司股票市盈率为-16.36 倍、市净率为 14.77

倍。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行业数据，同行业公司股票平均市盈率为 73.27

倍、平均市净率为 3.17 倍，公司最新市盈率和市净率均大幅偏离同行业上市公

司水平。同时，近 3 月公司股票价格涨幅为 130.67%，同行业股票价格涨幅为

2.85%，对比同行业股价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问题三：根据本所相关规定，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

明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

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要求其书面回复。 

回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世平先生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向

控股股东家属核实，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股权转让、资产

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问题四：根据本所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

在互动易上回复投资者问题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公司近期不存在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公司通过电话沟

通、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等方式，与投资者保持交流，沟通内容均为公开

信息，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规则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真实、准确、完整

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问题五：核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

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公司就是否存在近期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向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了书面函询，同时，核查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最近一个月《董监高每日持股变化》数据，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最近一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涉

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一直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公平、真实、准确、完整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六：说明近期公共媒体是否报道了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

响的相关信息，如有，请说明相关报道是否符合你公司生产经营基本情况，是

否存在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回复：经核实，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特此公告。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